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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背景依据
《莆田市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》（以下简称执行标准）出台背景：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对处罚行为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，以及新出台的《福建省种子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》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》的处罚行为需要根据违法程度情节与后果规定处罚幅度。《执行标准》出台依据：农业农村部《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》和省农业农村厅《福建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。
2、 目标任务
杜绝执法办案过程中的人为因素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行政执法行为，保障公平、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，农业执法部门要严格规范裁量权的行使，推进依法行政。
三、主要内容
在省级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基础上，健全我市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，合理确定裁量范围、种类和幅度，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《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》《福建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《福建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》《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》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《植物检疫条例》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农业部分）》《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》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《福建省农业植物检疫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《福建省种子条例》 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等30部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涉及行政处罚的条款，根据违法程度、情节与后果规定设定轻微、一般、严重的不同处罚幅度。
四、主要亮点
对涉及食品安全和种子安全战略的违法行为，如追溯食品未按照规定赋码并销售的、追溯食品生产经营者上传虚假信息的、未经调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批准，从县境外调入动物、动物产品、侵犯植物新品种权、假冒授权品种、生产经营假种子、生产经营劣种子、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农药或者生产假农药、农药生产企业生产劣质农药、经营假农药等违法行为，根据违法程度和情节与后果，设定了ABCD等不同的档次，进一步细化规范处罚行为。
五、执行范围
莆田市各级农业综合执法部门
6、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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